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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总 则

1.0.1 本标准适用于使用在钢结构构件上以提高构件耐火性能的防火保护系统

耐火性能的评估。本方法对各种有序应用的非膨胀型材料（如无机防火板、非膨

胀型防火涂料、无机纤维板（毡）、无机卷材（毡）等）或膨胀型材料（如膨胀

型防火涂料、膨胀型防火板、膨胀型柔性卷材（毡）等）形成的防火保护系统均

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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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术 语

2.0.1 钢结构构件 steel member

钢结构中由钢材制作的梁、柱、支撑件、受拉件和桁架等构件。

2.0.2 钢结构构件防火保护系统 fire protection system for steel member

使用在钢结构构件上起到防火保护作用以提高钢结构耐火性能的一种材料

或几种材料的组合。

2.0.3 非膨胀型防火保护材料 passive fire protection material

受热时外形无明显改变，具有防火保护作用的材料，如非膨胀型防火涂料、

无机防火保护板、无机防火卷材等。

2.0.4 膨胀型防火保护材料 reactive fire protection material

受热时会膨胀而改变外形，具有防火保护作用的材料，如膨胀型防火涂料、

膨胀型防火保护板或柔性卷材等。

2.0.5 防火保护系统厚度 fire protection thickness

单层防火保护材料的厚度或多层防火保护材料的总厚度。

2.0.6 特征钢温度 characteristic steel temperature

用于计算粘附性修正系数的钢材温度，特征钢材温度可通过公式“（平均温

度+最高温度）/2”来计算。

2.0.7 包覆截面系数 boxed section factor

沿单位长度钢构件所测得的可能的矩形包围（或称箱型保护）的最小内表面

积与对应的钢构件的体积之比。

2.0.8 轮廓截面系数 profiled section factor

沿单位长度钢构件的外表面进行保护（或称外边缘型保护）的防火保护材料

内表面积与单位长度的钢构件体积之比。

2.0.9 粘附性 stickability

钢构件在一定的变形范围内，防火保护系统在特定的炉温和钢材温度下能保

持附着在构件相应位置并继续提供防火保护作用的能力。

2.0.10 粘附性修正系数 correction factor for stickabil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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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重试件（或非承重长柱）的特征钢温度与对应的非承重试件的特征钢温度

的比值。

2.0.11 隔热性特征曲线 characteristic curve of insulation

根据评估需要，通过测定特定试件隔热性而获得的试件内部温升曲线。

2.0.12 一致性控制方法 method of controlling consistency

已通过评估的防火保护系统，在企业的成品出厂或实际应用过程中控制其隔

热性特征曲线与评估时的基本吻合、特定试件的耐火时间与评估时对应试件的耐

火时间基本一致的方法，它包括隔热性特征曲线和试件的耐火时间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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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评 估

3.0.1 本方法是以数理统计为基础的多元线性回归分析法，通过分析得到耐火时

间与防火保护层厚度、钢构件截面系数、设计钢温度之间的关系。

3.0.2 评估基本方程见式 3.1.1，式中各符合含义见附录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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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3 本方法所用的输入数据主要包括：防火保护材料厚度（dp）、非承重短柱

的截面系数(Am/V)和短柱修正平均钢温度(T m(SC))。

3.0.4 评估程序详见图 3.0.4。

1 按照第5章开展耐火试验；

2 按照第6章对耐火试验数据作调整，得到评估基本方程所需的输入数据；

3 采用钢构件内部温度达到从350℃到750℃的一系列试验数据进行回归分

析，设定温度步长为50℃；

4 编写评估报告。

图3.0.4 评估流程图

3.0.5 评估报告除 GB/T 9978.1 要求的内容之外，还应包括以下信息：

开 始

按照 5.5 确定试件包

按照第 6 章开展试验数据的调整，得到粘附性修正系数、修正平均钢温度

按照 3.0.2，通过软件拟合得到评估报告需要的数据

编制评估报告

按照第 5 章开展评估耐火试验

否按 5.10 判定数据的符合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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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评估方名称、地址，开展评估的日期及相同情况下的结果有效期（一般

不超过 5 年）；根据本标准规定的试验方法开展试验的试验室名称、地址以及唯

一性的试验报告编号、日期；

2 评估的细节；

3 钢温度、截面系数、特征钢温度、校正特征钢温度、非承重短柱的粘附

性修正系数、非承重短柱的修正平均钢温度；

4 作出与耐火时间为30min，60min，90min，120min，150min，180min，240min

等相对应的一系列表格；每张表格应标明防火保护材料在确保钢构件不超过

350℃，400℃，450℃，500℃，600℃，650℃，700℃，750℃及以上（如果需要

的话）的设计温度时所要求的最小厚度，钢构件截面系数（Am/V值）的间隔不超

过20m-1；

5 有关信息的说明，如截面系数的范围（Am/V值）、设计温度、防火保护

材料的厚度、耐火时间；

6 由于本标准规定的试验方法采用轻质混凝土，故应有一段当实际工程采

用普通混凝土时，对防火保护系统的预计性能的申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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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评估结果的应用范围

4.0.1 本标准的评估结果包括防火保护材料厚度dp范围、钢构件截面系数（Am/V）

范围以及构件内部钢温度范围，如表4.0.1。试验耐火时间为评估结果的最长时

间。

表 4.0.1 数据列表举例（耐火时间 30min 防火保护材料的厚度）

Am/V

m-1

设计温度℃

350 400 450 500 550 600 650 700 750

为保证温度低于设计温度的防火保护材料的厚度 mm

40 … … … … … … … … …

60 … … … … … … … … …

80 … … … … … … … … …

100 … … … … … … … … …

120 … … … … … … … … …

140 … … … … … … … … …

160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320

340

360

380

400

… … … … … … … … … …

4.0.2 超出试验中被评估的有关变量的结果扩展如下：

1 截面系数：-20%～+20%

2 防火保护材料厚度：-10%～+10%；

3 设计温度：0%～+10%。

4.0.3 若需对扩展范围以外的钢构件进行评价，应对标准试件包中的相应截面

系数的试件进行补充，一起参与试验和评估。直接评估的结果只适用于I型或H

型钢构件，若需对其他截面形状的钢构件进行评估应按照第8章的要求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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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用于评估的耐火试验方法

5.0.1 本方法仅适用于为获得按本标准评估时所需的基础数据而进行的耐火试

验。

5.0.2 燃烧炉、加载装置、约束和支承结构、仪器应符合GB/T 9978.1中第5章

或GA/T 714中第4章的要求。燃烧炉应采用液体或气体燃料。

5.1 一般要求

5.1.1 钢结构构件宜为“I”或“H”形截面，所采用的金属材料应是具有（200～

290）N/mm
2
屈服强度等级的结构钢。防火保护系统应该延伸至超过每根承重梁的

受火长度且在支撑点以内50mm，对每根非承重梁则应该延伸至其全长，对每根柱

则应该延伸至其整个高度。

5.1.2 当防火保护系统为箱形时，其伸出炉壁的端部空腔应该进行密封处理以

阻止超出试件受火段的任何气体流通。

5.1.3 试件实施加载之后，不应再开展任何防火保护系统的施工。

5.1.4 多个试件一起试验时，可参照图5.1.4进行安装。

注：1——非承重短柱；2——非承重梁；3——承重梁；

4——非承重短柱；5——轻质混凝土盖板；6——炉盖板。

图5.1.4 多个试件一起试验安装布置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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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 试件尺寸

5.2.1 承重梁的尺寸应符合GB/T 9978.6第7.2条的规定。

5.2.2 非承重梁应取自和重梁等同截面和材质的钢材，长度为（1000±50）mm。

5.2.3 承重柱最小受火高度为3000mm，用于安装约束试件的非受火高度每端≤

300mm。

5.2.4 非承重长柱和短柱非承重长柱应取自等同截面和材质的钢材，非承重长

柱最小受火高度为2000mm，非承重短柱的高度为（1000±50）mm。当一同进行的

试验既包括承重柱也包括非承重长柱和短柱时，其中1个非承重短柱应取自和承

重柱或非承重长柱等同截面和材质的钢材。

5.3 保护层厚度的确定

5.3.1 保护层厚度测量点应至少包括相邻热电偶中间位置截面和以下截面，每

组热电偶周边50mm至100mm范围位置的某一截面；每个截面选取3个测量点：

5.3.2 对采用板状和片状非膨胀防火保护材料的试件，所测值的平均值为试件

的保护层厚度。防火保护施工前应测量每块防火保护材料的厚度，当实测值超出

材料名义厚度的15%时，该块材料不能用于试验。

5.3.3 对采用非膨胀型防火涂料的试件，每个测量点的厚度值与所测值的平均

值之差不超过平均值的20%，则试件保护层厚度为所有测量值的平均值；若超过

平均值的20%，取最大厚度值应作为评估中的防火保护材料厚度值使用。

5.3.4 对采用膨胀型防火涂料的试件，所测值的平均值为试件的保护层厚度。

当出现测量点的厚度值与平均值之差超过平均值的20%，该试件不能直接用于试

验。

5.4 试件安装、约束与加载

5.4.1 对承载构件，试验荷载应在试验开始前至少15min加载，并且加载的速率

不发生波动，加载速率不大于5kN/min。试验期间荷载值应保持恒定，并且当试

件发生变形时，加载系统应能够快速作出响应保持荷载的恒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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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2 对承重梁，试件的安装、约束与加载条件应符合GB 14907第6.5.5的规定。

为保证安全，试验至梁的最大弯曲变形量达Lsup

2
/400h时宜卸载。为增强截面抗剪

切和抗扭转的能力，应对承重梁腹板增加加劲肋。具体做法如下：每个加载点和

支撑点所在截面用梯形钢板焊接在腹板上，该钢板的厚度至少与钢梁腹板的厚度

相等，钢板两端距离翼缘内表面10mm。

5.4.3 对非承重梁，试件的安装、约束见图5.4.3。

注：1——盖板；2——螺栓/垫板/锁紧装置；3——试件热电偶；

4——非承重梁；5——隔热板；6——可压缩陶瓷纤维隔热板。

图 5.4.3 非承重梁试件安装示意图

5.4.4 对承重柱，试件的安装、约束条件应符合GB/T 9978.7第7.5条的规定。

试件的加载条件应符合GB/T 9978.7第6.3条的规定，试件承受轴向荷载，荷载总

量对应设计抗压屈服极限的60%。为保证安全，试验至柱的轴向压缩变形量达

h/100mm或轴向压缩变形速率达3h/1000（mm/min），h为柱的高度（单位mm）时

宜卸载。

5.4.5 对非承重长柱和短柱，试件应采用直径10mm的螺栓（焊接在柱体截面上）

固定在轻质混凝土盖板下表面，紧靠拧紧的螺母下面安放一块（100mm×100mm

×6mm）的钢片；试件也可直立在底座上或直接放置在炉体底面。在柱体和盖板

的接触面之间以及柱体和炉底或底座的接触面之间应放一块厚度为（10±1）m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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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观密度为（350±50）kg/m3的陶瓷纤维隔热板，该板的尺寸应该大于防火保护

的钢柱截面的投影尺寸。试件的安装约束见图5.4.5。

注：1——螺栓/垫板/锁紧装置；2——盖板；4——陶瓷纤维隔热板；5——非承重短柱；

图 5.4.5 非承重柱试件安装示意图

5.5 试件包

5.5.1 按照材料类别分类，试件包的选择逻辑可参照图5.5.1执行，标准的试件

包应至少包括防火保护系统的最大厚度和最小厚度的一组子试验。

图 5.5.1 试件包选择示意图

5.5.2 为了同时对梁和柱的防火保护系统都作出评估，每根承重梁和柱的防火

保护材料的厚度应该和与它对应的非承重梁以及试验时的非承重长柱的防火保

护材料厚度相近，其差值不超过10%。典型试件包见表5.5.2-1和表5.5.2-2.

材料类型

非膨胀型防火保护材料
膨胀型防火保护材料

对柱或梁 对柱 对柱或梁 对柱

承重梁—

表 5.5.2-1

非承重梁—

表 5.5.2-1

非承重短柱—

表 5.5.2-2

承重柱—

表 5.5.2-1

非承重短柱—

表 5.5.2-2

承重梁—

表 5.5.2-1

非承重梁—

表 5.5.2-1

非承重短柱—

表 5.5.2-2

承重柱—

表 5.5.2-1

非承重短柱—

表 5.5.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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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5.2-1 用于评估的标准试验包

试件形式
数量
个

荷载
截面规格

mm
Am/V
m
-1 保护厚度

热轧 H 型
钢 梁

1 加载 HN 400×200×8×13×16 161 最大值（dmax）
1 加载 HN 400×200×8×13×16 161 最小值（dmin）
1 不加载 HN 400×200×8×13×16 161 最大值（dmax）
1 不加载 HN 400×200×8×13×16 161 最小值（dmin）

热轧 H 型
钢 柱

1 加载 HW 300×300×10×15×20 145 最大值（dmax）
1 加载 HW 300×300×10×15×20 145 最小值（dmin）

Q235普通碳素
结构钢钢板

1 不加载 500×500×15 / 规定值

注1：试验所用的钢构件（参见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钢结构设计手册》第四版）的Am/V实际值会
被用于评估。
注2：在以下情况下可仅对防火保护材料的最大厚度进行试验：

1、防火保护材料最大厚度与最小厚度的比值小于 1.5；
2、防火保护材料只有一个厚度出现。

表 5.5.2-2 非承重短钢柱试件标准试验包

试件截面尺寸
mm

Am/V
m
-1

厚度最小值
（dmin）

厚度中间值
（di）

厚度最大值
（dmax）

可能厚度

10 个试件——对 3 个以上防火保护厚度时

热
轧
H
型
钢
柱

HW 414×405×18×28×24 80 √ √
HW 400×400×13×21×24 106 √
HW 394×398×11×18×24 123 √
HW 388×402×15×15×24 129
HW 300×300×10×15×20 145 √ √
HW 150×150×7×10×13 212 √ √
HN 248×124×5×8×13 292 √ √
HN 198×99×4.5×7×13 322

8 个试件——对 2 个防火保护厚度时

热
轧
H
型
钢
柱

HW 414×405×18×28×24 80 √
HW 400×400×13×21×24 106 √
HW 394×398×11×18×24 123 √
HW 388×402×15×15×24 129
HW 300×300×10×15×20 145 √ √
HW 150×150×7×10×13 212 √ √
HN 248×124×5×8×13 292 √
HN 198×99×4.5×7×13 322

4 个试件——对 1 个防火保护厚度时

热
轧
H
型
钢
柱

HW 414×405×18×28×24 80
HW 400×400×13×21×24 106 √
HW 394×398×11×18×24 123
HW 388×402×15×15×24 129
HW 300×300×10×15×20 145 √
HW 150×150×7×10×13 212 √
HN 248×124×5×8×13 292 √
HN 198×99×4.5×7×13 322

注1：表5.5.1-1的注也适用于表A.2.5.2-2。
注2：√表示一个非承重短柱应试验的防火保护层厚度，被选择截面具有推荐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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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6 仪器使用

5.6.1 炉内温度测量应满足以下要求：

1 用来测量炉内温度的热电偶布置除应符合GB/T 9978.1中8.1.1条的规

定，梁试件区域内的热电偶布置应符合GB/T 9978.6中8.1条的规定，柱试件区域

内的热电偶布置应符合GB/T 9978.7中8.1条的规定。在承重梁区域内用不少于8

支热电偶来控制炉温,在非承重梁区域内用不少于2支热电偶来控制炉温,在非承

重柱区域内用不少于2支热电偶来控制炉温,在非承重长柱区域内用不少于3支热

电偶来控制炉温,在承重柱区域内用不少于6支热电偶来控制炉温，同类构件相邻

区域内热电偶可共用。

2 试验开始时，炉内热电偶的数量（n）应不少于试验方法中规定的最少数

量。如果热电偶损坏，炉内剩n－1个热电偶时，试验室不需采取任何措施。如果

试验时炉内热电偶的数量少于n－1，试验室应更换热电偶，确保至少有n－1个热

电偶在使用。同一构件测温区域的热电偶不得同时出现故障。

5.6.2 炉内压力测量探头的布置应符合GB/T 9978.1第8.2条的规定。若梁和柱

一起试验时，炉内压力测量探头的布置既要符合垂直构件试验炉的要求，又要符

合水平构件试验炉的要求，可设置3个压力测量探头，2个置于梁试件底面以下

100mm处的水平面，另1个置于距离中性压力面±500mm范围内。

5.6.3 试件温度测量的是钢构件内部的温度，内部热电偶的设置方式应符合

GB/T 9978.1第8.1.4条的规定，宜使用钻孔后镶嵌的方式使热电偶与钢构件相

连。对不同列表的构件，热电偶布置如下：

1 承重梁测量钢温度的热电偶设置应符合GB/T 9978.6第8.2条的规定，共

12支。测温截面距离加载点和腹板加劲肋至少150mm。

2 非承重梁测量钢温度的热电偶设置在钢梁受火长度的1/3和2/3位置，每

个测温截面4只，共8支，如图5.4.3。

3 承重柱测量钢温度的热电偶设置应符合GB/T 9978.7第8.2条的规定，共

16支。

4 非承重长柱测量钢温度的热电偶设置应符合GB/T 9978.7第8.2条的规

定，共16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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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非承重短柱测量钢温度的热电偶钢柱受火长度的1/3和2/3位置，每个测

温截面4只，共8支。

5.6.4 用来测量承重梁垂直变形和承重柱轴向变形和压缩变形速率的装置除应

符合GB/T 9978.1中第9.4.3条的规定外，测量承重梁垂直变形的装置应符合GB/T

9978.6中8.3条的规定，测量承重柱轴向变形和压缩变形速率的装置应符合GB/T

9978.7中8.3条的规定。

5.7 试验条件

5.7.1 使用5.6.1中规定的热电偶测量和记录试件区域的炉内温度，使用5.6.2

中规定的压力测量探头测量和记录炉内压力。采用建筑纤维火灾升温条件，试验

炉内的温度和压力应符合GB/T 9978.1第6.1和6.2的规定。采用烃类火灾升温条

件，试验炉内温度应符合XF/T 714中5.1.2的相关规定，炉内保持正压。

5.7.2 试验时的加载、约束和边界条件、试验条件偏差均应符合GB/T 9978.1

第6章的规定。

5.8 测量和观察

5.8.1 对温度和压力以时间间隔不超过1min测量并记录1次。

5.8.2 耐火试验期间承重梁的垂直变形量、承重柱轴向变形和压缩变形速率的

记录时间间隔不超过1min测量记录1次。

5.8.3 试验后观察每个试件的基本特征，记录防火保护系统出现的开裂、缝隙、

分层、脱落以及其他类似的现象。

5.8.4 当所有试件的平均温度超过规定的终止温度（其值一般为750℃）时和/

或试验时间超过委托方所希望的最大耐火时间时方可结束试验；否则，试验应在

满足GB/T 9978.1中9.5规定的1条或多条可以停止试验的理由时结束。



14

5.9 试验的有效性

5.9.1 当试验装置、试验条件、试件准备、仪器使用、试验程序等条件均在GB/T

9978.1规定的限制条件之内时，试验结果有效。当燃烧炉内温度、炉内压力和试

验环节温度等试件受火条件超出了GB/T 9978.1中第6章或GA/T 714第5章的规定

的偏差上限时，也可以考虑试验结果的有效性。

5.9.2 由于非人为的客观原因（如材料的热反应和热工特性等因素），而导致

炉内温度偏离规定的偏差范围，此时可认为耐火试验有效，但需要按照XF/T 714

第9章的规定对试验时间进行修正。

5.10 温度结果的可接受性

5.10.1 为保证承重梁试验结果的有效性，单个试件的测定结果，需满足：

1 系列1——在位于上翼缘的3支热电偶中，至少2支的结果应该一致；

2 系列2——在位于腹板的3支热电偶中，至少2支的结果应该一致；

3 系列3——在位于下翼缘的6支热电偶中，至少4支的结果应该一致。

5.10.2 为保证非承重梁试验结果的有效性，单个试件的测定结果，需满足：

1 系列1——在位于上翼缘的2支热电偶中，2支的结果应该一致。

2 系列2——在位于腹板的2支热电偶中，2支的结果应该一致。

3 系列3——在位于下翼缘的4支热电偶中，至少2支的结果应该一致。

5.10.3 为保证承重柱和非承重长柱试验结果的有效性，单个试件的测定结果，

需满足：系列1——16支热电偶中至少10支的结果应该一致，在每个测温截面至

少2支的结果应该一致。

5.10.4 为保证非承重短柱试验结果的有效性，单个试件的测定结果，需满足：

系列1——8支热电偶中至少5支的结果应该一致。

5.10.5 为保证非承重短柱组试验结果的可靠性，满足试验结果有限要求的试件

最小数量如下：

1 当要求对10个非承重短柱试件进行试验时，至少9个；

2 当要求对8个非承重短柱试件进行试验时，至少7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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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当要求对4个非承重短柱试件进行试验时，至少4个。

5.10.6 在以上的条款中，把所有试件的热电偶归类为不同的热电偶系列，对每

个热电偶系列：当任何1支热电偶的温度偏差均在该系列所有热电偶的温度平均

值的5%范围内时，可以认为是“一致”。例如5.10.1规定的承重梁中的系列1，

在3支热电偶中，至少2支热电偶的温度必须互相充分接近，且任何1支的温度偏

差不得超过这2支的温度平均值的±5%。

5.11 试验报告

5.11.1 耐火试验报告中的数据应包括以下内容：

1 对于每个试件，其实测尺寸和防火保护材料的厚度。

2 所有炉温测量点的最大实测值、最小实测值及其平均值与标准规定值作

比较的曲线图。

3 试件上所有热电偶的单点实测值及其平均值。

4 承重梁的变形测量值，以曲线图表达。

5 承重柱的变形测量值，以曲线图表达。

6 试验结束后每个试件的试验现象观察

5.11.2 耐火试验报告中对试件的描述应包括以下内容：

1 陈述“本报告提供了试件构造细节、试验条件和所得结果。试验结果根

据特定的防火保护系统按照标准规定的试验程序获得”。

2 对防火保护材料的一般描述、防火保护系统的安装细节和钢构件的表面

处理；

3 对每个试件的细节描述，包括装配和制备；

4 用来确定试验荷载的必要的计算过程；

5 用来确定试验荷载的计算细节；

6 对每个试件的加载量和卸载时间；

7 试验结束时间和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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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试验数据的调整

6.0.1 试件按照第5章的内容开展耐火试验，通过试验数据计算出每个试件与时

间相对应的特征钢温度T，特征钢温度为最大温度和平均温度的平均值。

6.0.2 校正特征钢温度 CT 的计算方法如下：

1 与承重梁对应的非承重梁的校正特征钢温度计算入式6.0.2-1

  1)-(6.0.2                                                                  140140

77.0

c 









LB

UB
UBUB d

d
TT ）（

2 与承重柱对应的非承重短柱的校正特征钢温度计算入式6.0.2-2

  2)-(6.0.2                                                                  140140

77.0

c 









LC

SC
SCSC d

d
TT ）（

3 与非承重长柱对应的非承重短柱的校正特征钢温度计算入式6.0.2-3

  3)-(6.0.2                                                                  140140

77.0

c 









TC

SC
SCSC d

d
TT ）（

6.0.3 粘附性修正系数 ）（Tdk 的计按照评估方程开展评估前，若所有的温度结果

按照5.10评价被认为是可以接受的，方可用于计算粘附性修正系数。以一定的温

度间隔进行计算，若计算出的修正系数小于1，则取修正系数为1。

6.0.4 非膨胀性防火保护材料的粘附性修正系数计算步骤如下：

1 对每根承重梁，计算防火保护材料在某一试验厚度下每个温度间隔的修

正系数应按式6.0.4-1

1)-(6.0.4                                                                                                    k
)(

d
UBC

LB

T

T
T ）（

2 对每根承重柱，计算防火保护材料在某一试验厚度下每个温度间隔的修

正系数应按式6.0.4-2

2)-(6.0.4                                                                                                    k
)(

d
SCC

LC

T

T
T ）（

3 假设非膨胀型防火保护材料的粘附性修正系数随厚度线性变化，当已知

最大和最小厚度下的粘附性修正系数，可以通过线性插值的方法计算任意厚度下

的粘附性修正系数，流程图如图6.0.4，按式6.0.4-3

3)-(6.0.4                                          k  d-d  
d-d

k-k
k dminmini

minmax

dmindmax
d ）（）（

）（）（
）（ T

TT
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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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0.4 粘附性修正系数计算流程示意图（非膨胀型）

6.0.5 膨胀性防火保护材料的粘附性修正系数计算步骤如下：

1 对每根承重梁，计算防火保护材料在某一试验厚度下每个温度间隔的修

正系数应按式6.0.5-1

1)-(6.0.5                                                                                                    k
)(

d
UBC

LB

T

T
T ）（

2 对每根非承重长柱，计算防火保护材料在某一试验厚度下每个温度间隔

的修正系数应按式6.0.5-2

2)-(6.0.5                                                                                                    k
)(

d
SCC

TC

T

T
T ）（

3 假设膨胀型防火保护材料的粘附性修正系数随厚度线性变化，当已知最

大和最小厚度下的粘附性修正系数，可以通过线性插值的方法计算任意厚度下的

粘附性修正系数，流程图如图6.0.5，按式6.0.5-3

3)-(6.0.5                                          k  d-d  
d-d

k-k
k dminmini

minmax

dmindmax
d ）（）（

）（）（
）（ T

TT
T 

4 当按承重梁和非承重长柱分别计算得到粘附性修正系数不同时，将其中

的较大值作为该膨胀性防火保护材料的粘附性修正系数。计算流程如图6.0.5

承重梁

（最大厚度）

非承重参考梁

（最大厚度）

承重梁

（最小厚度）

非承重参考梁

（最小厚度）

厚度数据的修正

）（Tdmaxk

厚度数据的修正

）（Tdmink

插值法确定

）（Td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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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承重长柱

（最大厚度）

短柱

（最大厚度）

）（Tdmaxk

图 6.0.5 粘附性修正系数计算流程示意图（膨胀型）

6.0.6 非承重短柱的修正平均钢温度 ）（SCT m 为相应的修正系数乘以非承重短柱

平均钢温度的乘积作为非承重短柱的修正平均钢温度。

(6.0.6)                                                                                                       ）T（kdm ）（）（ SCSC TT 

6.0.7 计算示例

已知条件，某非膨胀防火保护材料保护的钢构件，

承重梁： LBT =630℃，平均厚度 LBd =60mm

非承重梁： UBT =600℃，平均厚度 LBd =61.1mm

步骤1：非承重梁的校正特征钢温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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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骤2：计算非承重梁的修正系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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厚度数据的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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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防火保护系统耐火性能评估的一致性控制方法

7.0.1 本方法仅适用于按照本标准规定的方法进行耐火性能评估的系统在评估

前后的一致性控制。按本标准规定的方法进行耐火性能评估后，为了评价防火保

护系统的防火保护效果的稳定性，对防火保护系统所做的质量跟踪评价。

7.0.2 在相同条件下，跟踪试验时防火保护系统的隔热性特征曲线下的面积不

小于评估时面积的85%，防火保护系统的耐火时间不低于评估时的85%，则认为跟

踪测试的防火保护系统与评估时的防火保护系统一致。

7.0.3 可采用标准的评估用组合试验炉，也可采用符合受火条件的小型模拟试

验炉。

7.1 试件要求

7.1.1 采用Q235钢板作为隔热性试验试件基材，外形尺寸为 500mm × 500mm

×15mm，受火尺寸为450mm×450mm。在其指定受火一面按评估耐火试验时的施工

工艺覆盖防火保护系统，经养护形成试件，试件数量为2个（包含1个备样）。在

对角线的1/3和2/3处测量保护层厚度，平均后的作为试件保护层厚度。

7.1.2 从表5.5.1-2规定的试件包中任意选择1个规格的非承重短柱或梁作为A

耐火时间试验的试件基材，在其指定受火表面覆盖保护系统，经养护形成试件，

试件数量为2个（包含1个备样）。当保护系统为膨胀型时，应增加非承重长柱试

件；保护层的厚度、构造和施工工艺与评估报告相同。

7.2 试验条件

7.2.1 对试件温度，隔热性试件试件制作时应在基材背火面均匀布置5支热电

偶，用以测定试件内部温度，感温端位于基材厚度的一半位置，试件受火面积不

小于450mm×450mm；对于耐火时间试件，试件制作时应在基材相应部位布置热电

偶，用以测定试件内部温度，热电偶位置和数量以及试件受火条件与5.6.3的相

应规定一致。

7.2.2 对炉内温度，对于隔热性试件，炉内温度测量点不应少于4个，在离试件

受火面以下100mm的水平面内均匀布置，试件表面和热电偶感温端不应受火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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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接冲击；对于耐火时间试件，炉内温度测量点位置和数量与5.6.1的相应规定

一致。

7.3 试验程序

7.3.1 对隔热性试件，试件安装就位后进行试验，试验至规定时间（相关产品

标准规定的时间，若无产品标准则是由委托方确定的时间）时结束，记录试件内

部温度并形成曲线；安装时应将试件四周进行可靠封闭，以保证边界及约束条件

不会影响试验结果。

7.3.2 对耐火时间试件，试件安装就位后进行试验，试验至试件内部温度达到

临界温度（如平均温度538℃，单点最高温度649℃）时结束，记录试件内部温度

并形成曲线。

7.4 判定条件

7.4.1 对隔热性试件，在规定时间内，跟踪试验时防火保护系统的隔热性特征

曲线下的面积不大于评估时面积的85%，视为隔热性特征曲线符合要求。

7.4.2 对耐火时间试件，在规定时间内，跟踪试验时防火保护系统的耐火时间

不低于评估时的85%，视为耐火时间符合要求。

7.5 结 论

7.5.1 当7.02规定的要求均得到满足时，视为防火保护系统的一致性得到控制。

7.5.2 满足7.4章判定条件的防火保护系统，可认为其评估报告继续有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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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I型”和“H 型”截面构件之外的其他截面形式的评估

8.0.1 本章提供的是防火保护系统应用于其他截面形状构件的有关规定（在施

工工艺无差异时且不影响保护材料物理性能的情况下）。以中空结构截面（以下

简称 HS 型截面）为主，按以下规定应用评估结果。

8.0.2 当评估是针对保护系统应用于“I 型”和“H 型”截面、HS 型之外的其

他截面形式时可参照执行。

8.1 非膨胀型防火保护系统

8.1.1 “I 型”或“H型”截面的非膨胀型防火保护系统的厚度与截面系数及耐

火时间之间的相关性，对于 HS 截面[如：矩形（RHS 型）、正方形（SHS 型）和

圆形（CHS 型）截面]受压和受拉构件而言具有一致性，由本标准得出的评估结

果同样适用于 HS 截面三面或四面受非膨胀型防火保护系统保护的梁和柱。

8.1.2 对箱型非膨胀型防火保护系统，厚度不要求作改变。HS 型截面构件的防

火保护层厚度与具有相同截面系数 V
AP 值的“I型”和“H 型”的截面采用箱型

保护时的保护层厚度相等。

8.1.3 对一个不规则形状的非膨胀型防火保护系统，要求根据 HS 构件的截面系

数值按照下列步骤对厚度进行校正。

1 确定 HS 型构件截面截面系数 V
AP ；

2 由“I型”和“H型”截面构件试验数据得出截面系数为以上确定值时对

应的非膨胀型防火保护系统的厚度 Pd ；

3 当 1-m250V
AP 时，修正厚度 Sd 按照式 8.1.3-1 修正；

1)-(8.1.3                                                                                                      1dd ）（ V
AP

PS 

4 当 1-m250V
AP 时，修正厚度 Sd 按照式 8.1.3-2 修正；

2)-(8.1.3                                                                                                               d25.1d PS 

8.1.4 HS 型截面的非膨胀型防火保护系统的最大修正厚度应受到由“I型”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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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型”的截面构件所评估得出的防火保护系统的最大厚度的制约。否则，应由

试验数据验证。

8.2 膨胀型防火保护系统

8.2.1 “I 型”和“H型”截面构件的膨胀型防火保护系统的性能比没有凹角的

结构构件（如方形或圆形构件以及角形构件）的防火保护系统的性能更可靠稳定。

因此，其他构件不能直接应用由“I型”和“H 型”截面构件得到的数据。对于

受膨胀型防火保护系统保护的其它截面形式的结构构件（主要是 SHS 型或 CHS

型）可以采用下列步骤进行评估数据的校正。

1 为了将“I型”和“H型”截面的评估结果应用到 SHS 型构件，要对应用

在未加载的 SHS 型的长钢柱上的膨胀型防火保护系统的最大厚度和最小厚度都

进行试验。其标准尺寸通常为 100mm×100mm×7.1mm，其 1-m147为V
AP ，最小长度

2000mm。

2 为了将“I型”和“H型”截面的评估结果应用到 CHS 型构件，要对应用

在未加载的 CHS 型的长钢柱上的膨胀型防火保护系统的最大厚度和最小厚度进

行试验。其标准尺寸通常为：直径 76.1mm、壁厚 5mm，其 1-m214为V
AP ，最小长

度 2000mm。

3 为了在 SHS 型或 CHS 型构件上使用膨胀型防火保护系统，SHS 型或 CHS

型柱的温度数据应用来修正由未加载的“I 型”和“H型”截面短柱得出的温度

数据。

8.2.2 由 8.2.1.3 推导出的修正系数的最大值不应大于 1.5，否则“I型”和“H

型”截面构件数据的修正值就不能采用，应针对 SHS 型和/或 CHS 型截面实施专

门的试验程序。HS 型构件的膨胀型防火保护系统的最大修正厚度应受到由“I

型”和“H型”的截面所评估得出的防火保护系统的最大厚度的制约。否则，应

由试验数据验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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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A 符号和缩略语表

附录表A.1 符号和缩略语表

序

号
符号 单位 代表的含义

1 t minutes 受火时间

2 Am/V m-1 无保护钢构件的截面系数

3 Am m2/m 无保护钢构件单位长度的外表面面积

4 V m3/m 钢构件单位长度对应的体积

5 Ap m2/m 包围钢构件的防火保护材料单位长度的内表面面积

6 Vp m3/m 包围钢构件的防火保护材料单位长度的体积

7 h mm 钢构件的截面高度

8 b mm 钢构件的翼缘宽度

9 tw mm 钢构件的腹板厚度

10 tf mm 钢构件的翼缘厚度

11 Lexp mm 承重梁试件受火段长度

12 Lsup mm 承重梁试件两支撑点中心之间的距离

13 Lspec mm 承重梁试件的长度

14 d mm 防火保护层厚度

15 Ap/V m-1 采用防火保护材料隔热的钢构件的截面系数（保护截面系数）

16 dUB mm 非承重梁的防火保护材料厚度

17 dLB mm 承重梁的防火保护材料厚度

18 dSC mm 非承重短柱的防火保护材料厚度

19 dTC mm 非承重长柱的防火保护材料厚度

20 dLC mm 承重柱的防火保护材料厚度

21 dP mm 防火保护材料的规定厚度

22 d(max) mm 被试验防火保护材料的最大厚度

23 d(min) mm 被试验防火保护材料的最小厚度

24 di mm 当检验厚度有三个时防火保护材料的厚度中间值

25
T ℃

用来确定粘附性修正系数的钢构件最大温度和平均温度的平均值[(最大值+平

均值)/2] （特征钢温度）

26 TSC ℃ 非承重短柱的特征钢温度

27 TLB ℃ 承重梁的特征钢温度

28 TUB ℃ 非承重梁的特征钢温度

29 TLC ℃ 承重柱的特征钢温度

30 TTC ℃ 非承重长柱的特征钢温度

31 T SC ℃ 非承重短柱的平均钢温度

32 下标 c 有下标 c 表示的变量是被校正的

33 TC ℃ 用于校正相同的加载和未加载的试件间的差异的钢构件温度（校正特征钢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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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

34 TC(UB) ℃ 非承重梁的校正特征钢温度

35 TC(SC) ℃ 非承重短柱的校正特征钢温度

36 Tt ℃ 炉子在 t 时刻的平均温度

37 TD ℃ 用来满足结构设计所需的耐火时间要求的结构构件的温度限值（设计温度）

38
T ℃

某个试件符合附录 A.7 规则要求的所有测温点温度值之和除以测温点数所得的

平均值（平均钢温度）

39 Tmax ℃ 钢温度的最大值

40 下标 m ℃ 有下标 m 的变量是被修正的

41 T m ℃ 因粘附性而修正的钢构件温度（修正平均钢温度）

42
T m，t ℃ 在 t 时刻的修正平均钢构件温度

43 T m(SC) ℃ 非承重柱（短柱）的修正平均钢温度

44 kd 粘附性修正系数

45 kd(T) 根据承重试件与对应的非承重试件温度差异而得到的粘附性修正系数

47 kd(TLB) 与承重梁试件有关的粘附性修正系数

48 kd(TTC) 与非承重长柱试件有关的粘附性修正系数

49 kdmax(T) 防火保护材料在最厚时（dmax）的粘附性修正系数

50 kdmin(T) 防火保护材料在最薄时（dmin）的粘附性修正系数

51 tD minutes 到达设计温度 TD的时间

52 tmax minutes 钢材温度到达最大值（Tmax）的时间

53 a0 a1 a2 a3

a4 a5 a6 a7

采用多元线性数据回归分析法而得到的常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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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用标准名录

《建筑构件耐火试验方法 第1部分：通用要求》 GB/T 9978.1

《建筑构件耐火试验方法 第6部分：梁的特殊要求》 GB/T 9978.6

《建筑构件耐火试验方法 第6部分：柱的特殊要求》 GB/T 9978.7

《钢结构防火涂料》 GB 14907

《 建筑设计防火规范》 GB 50016-2014

《件用防火保护材料快速升温耐火试验方法》 XF/T 7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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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定说明

《钢结构构件防火保护系统耐火性能评估标准》CECS×××-202×，经中国工

程建设标准化协会××年××月××日以第××号公告批注发布。

本规程编制过程中，编制组进行了广泛而深入的调查研究，总结了国内目前

区域火灾风险评估项目的实践经验，同时参考了国内外先进技术标准。

为便于扩大设计、施工、科研、学校等单位有关人员在使用本规程时能正确

理解和执行条文规定，《钢结构构件防火保护系统耐火性能评估标准》编制组按

章、节、条顺序编制了本规程中的条文说明，对条文规定的目的、依据以及执行

中需要注意的有关事项进行了说明。但是，本条文说明不具备与规程正文同等的

法律效力，仅供使用者作为理解和把握规程规定的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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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总 则

1.0.1 本条规定本标准的应用范围。本标准适用于评估钢结构构件的防火保护

系统的耐火性能，对有序应用的非膨胀型材料和膨胀型材料所形成的防火保护系

统均适用。常见的非膨胀型防火保护材料有无机防火板、非膨胀型防火涂料、无

机纤维板（毡）、无机卷材（毡）等，常见的膨胀型防火保护材料有膨胀型防火

涂料、膨胀型防火板、膨胀型柔性卷材（毡）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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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评 估

3.0.1 本标准所采用的评估理论为多元线性回归分析法，本方法参考了 BS EN

13381-4:2013《测定结构构件耐火性能的试验方法——第 4部分：非膨胀性材料

对钢结构的保护》、BS EN13381-8:2013《钢结构构件用防火保护系统耐火性能

评估方法——第 8 部分：膨胀性材料对钢结构的保护》、ISO 834-11:2014《建

筑构件耐火试验方法——第 11 部分：评估防火防护材料对钢结构防火性能贡献

的方法》。多元线性回归完全建立在统计学和概率论的基础上，以具有代表性的

少量试验，回归拟合，获取其它其工况下的数据，适用于各类防火保护系统。

3.0.2 总结大量的梁、柱构件耐火试验规律，构件的耐火极限与防火材料保护

层厚度、构件的截面系数、构件在高温下的钢温度有较大的关系。把以上 3个参

数，用线性函数拟合，形成了本线性回归方程，该方法为欧洲现行的钢结构防火

保护设计的方法。

3.0.3 防火保护材料厚度、非承重短柱的截面系数、短柱修正平均钢温度是多

元线性回归方程的三个输入，短柱修正平均钢温度可以通过试验数据计算得出。

3.0.4 本条描述了评估全过程的步骤。第一步按照第 5章规定的方法，获取试

验数据；第二步按照第 6章规定的方法，得到短柱修正平均钢温度，作为评估输

入；第三步按照 3.0.2 所述的多元线性回归方程，对钢构件内部温从 350℃到

750℃的一系列试验数据进行回归分析，设定温度步长为 50℃；第四步，拟合得

到评估报告所需要的数据，第五步编写评估报告。该多元线性回归方程含有多个

未知变量，编制多元线性回归拟合软件，可以有效的求解方程，得到所需要的数

据。

3.0.5 钢结构构件防火保护评估报告是防火保护系统的使用说明书，应便于设

计、施工、验收人员使用，在评估报告中需详尽翻译评估试验的相关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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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评估结果的应用范围

4.0.1 评估报告中的结论，以表格的形式，反映一组特定的耐火时间下，设计

钢温度与截面系数、防火保护层厚度之间的关系。从评估报告中，可较为便利的

设计防火保护方案。

4.0.2 虽然在选择构件基材时，希望选择尽可能有代表性的构件，对更大的防

火保护层厚度范围开展测试，但数据仍然是有限的。本条给出了一些允许的结果

扩展应用范围。

4.0.3 本条给出了其他几种有可能遇到的构件截面形式的处理方法，可以按照

本标准第 8章的内容，使用评估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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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用于评估的耐火试验方法

5.0.1~5.0.2 本部分内容主要源于 ISO 834-10:2014《建筑构件耐火试验方法

——第 10 部分：测试防火防护材料对钢结构防火性能贡献的方法》，并结合我

国现行的 GB/T 9978 系列标准，制定了评估耐火试验的方法。

5.1.1~5.1.4 防火保护系统应尽可能地覆盖整根构件，是构件的端部等部位，

应做到密封，防止温度从端部传递，影响试验结果的准确性。支点两侧的非受火

长度应在满足安装要求的前提下尽可能短，可以采用陶瓷纤维隔热板等防火隔热

材料保护试件端部。多个构件在一个试验炉内开展试验，试验炉尺寸应足够大。

5.2.1~5.2.4 不同种类试验基材的的力学性能指标应尽可能保持一致。为了粘

附性修正系数计算的准确性，非承重梁应取自和承重梁等同截面和材质的钢材，

非承重短柱应取自和非承重长柱等同截面和材质的钢材。当一同进行的试验既包

括承重柱也包括非承重长柱和短柱时，其中1个非承重短柱应取自和承重柱或非

承重长柱等同截面和材质的钢材。

5.3.1 试验时，应重点关注热电偶附近的保护层厚度，所以应在热电偶周边50mm

至100mm位置测量厚度。在每个测量厚度的截面上，选取3个测量点，3个测量点

应位于不同的位置，例如腹板两侧和下翼缘，测量点应尽可能具备代表性。

5.3.2~5.3.4 对于使用板状或者片状非膨胀作为防火保护材料时，在施工结束

后不便于测量防护层厚度，应在施工前测量防火保护层厚度。使用膨胀类和非膨

胀类涂料作为防火保护材料时，应在施工阶段加强对厚度的监控，厚度应均可能

均匀。

5.4.1~5.4.4 开展承重梁和承重柱耐火试验，应特别注意试验全过程的安全。

耐火试验前15min完成试验加载，试件会出现初始变形，达到力学平衡状态。本

标准对试件加载和约束的要求与GB/T 9978系列标准一致。

5.4.2~5.4.5 用于试验的试件的长度是有限的，为了模拟试件无限长，所以应

对试件的端部做好防火保护，本部分给出了一种建议的端部防火保护处理措施。

对于梁试验，应在梁与轻质混凝土盖板之间铺一层厚度为50mm，密度不低于

100kg/m
3
的硅酸铝纤维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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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5.1~5.5.2 试件包中的试件截面，选自于钢结构设计手册。试件包的选择原

则，尽可能覆盖更大的截面系数范围和更大的厚度变化范围。用于评估的试件数

量越多，得到的评估结果更加准确，但试验数量过大时，需要较高的经济代价。

试件包中给出的试件，是最少的试件数量。

5.6.1~5.6.2 耐火试验炉所用的温度和压力传感器与GB/T 9978.1的要求一致，

在布置炉内热电偶时，热电偶的感温端应位于试件100mm范围内，每个试件不少

于2只热电偶。压力传感器可以设置3个，梁试件底面100mm范围内2个，另外一个

设置在中性压力面±500mm范围内。

5.6.3 钢材表面温度和钢材内部温度可能存在细小的区别，钢温度指的是钢材

内部温度，在布置热电偶时，应通过钻孔的方式

5.7.1~5.7.2 耐火试验可供选择的温升曲线既包括纤维类火灾温升曲线，也包

括XF 714中的其他快速温升曲线。试验过程中的温度和压力控制要求与GB/T 9978

和XF 714的要求一致。

5.8.1~5.8.4 耐火试验过程中，应密切关注现场现象，尤其是加载的梁试验和

柱试验。试验过程中，对于温度或者承载能力达到极限的梁或柱达到极限时，应

先卸载该试件的荷载，然后在确保设备和人员安全下继续试验。

5.9.1~5.9.2 耐火试验过程中的温度、压力和荷载值应符合本标准的要求，但

是若出现超出规定的偏差上限时，也可以考虑试验结果的有效性。

5.10.1~5.10.6 温度一致的概念是任何1支热电偶的温度偏差均在该系列所有

热电偶的温度平均值的5%范围内。试验过程中，同系列中温度数据约接近，评估

的结果越准确。

5.11.1~5.11.2 耐火试验报告的内容应详细描述试件，以及试验过程中的温度

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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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试验数据的调整

6.11.1~6.11.2 本部分内容来源于来源于《建筑构件耐火试验方法——第11部

分：评估防火防护材料对钢结构防火性能贡献的方法》ISO 834-11:2014，分膨

胀性防火保护材料和非膨胀性防火保护材料，详细说明了粘附性修正系数的计算

过程。举例说明相同的加载梁和未加载梁的差异计算并入其中，以便明确有关计

算细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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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防火保护系统耐火性能评估的一致性控制方法

7.0.1~7.0.3 本部分提供了一种可用于产品自检、产品一致性控制、工程验收

的便捷方法。此方法是国外评估和认证机构通行的质量性能跟踪方法。一致性控

制可分为隔热性和耐火时间两个方面。隔热性特征曲线的面积指的是隔热性特征

曲线与时间坐标轴所围的面积。

7.5.1~7.5.2 防火保护系统视为一致，表示进行开展测试的防火保护系统（材料、

构造）与之前评估报告时系统的防火保护效果接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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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I型”和“H 型”截面构件之外的其他截面形式的评估

8.0.1~8.0.2 除“I 型”和“H 型”截面之外，常见的构件截面形式还有 L 型、

T 型、矩形和形等中空截面（HS 截面）。标准中用于评估的试件包中的试件类

别为 H 型，为了确保在防火保护系统在“I 型”和“H 型”的截面上安全使用，

应按照本部分内容进行调整或增加补充试验。

8.1.1~8.1.4 本部分介绍了非膨胀防火保护材料应用在“I 型”和“H 型”之外的

截面上的方法。

8.2.1~8.2.1 本部分介绍了膨胀防火保护材料应用在“I 型”和“H 型”之外的截

面上的方法。膨胀类材料在异形凹角位置，防火效果具有较大的不可确定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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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A 符号和缩略语表

附录表 A.1 本标准正文中出现了大量的符号和缩略语，为简化标准内容，在附

录表 A.1 中集中说明。


